
解釋字號 釋字第617號

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 95年10月26日

解釋爭點 刑法第235條違憲?

解釋文 　　憲法第十一條保障人民之言論及出版自由，旨在確保意見之

自由流通，使人民有取得充分資訊及實現自我之機會。性言論之

表現與性資訊之流通，不問是否出於營利之目的，亦應受上開憲

法對言論及出版自由之保障。惟憲法對言論及出版自由之保障並

非絕對，應依其性質而有不同之保護範疇及限制之準則，國家於

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意旨之範圍內，得以法律明確規定對之

予以適當之限制。

　　為維持男女生活中之性道德感情與社會風化，立法機關如制

定法律加以規範，則釋憲者就立法者關於社會多數共通價值所為

之判斷，原則上應予尊重。惟為貫徹憲法第十一條保障人民言論

及出版自由之本旨，除為維護社會多數共通之性價值秩序所必要

而得以法律加以限制者外，仍應對少數性文化族群依其性道德感

情與對社會風化之認知而形諸為性言論表現或性資訊流通者，予

以保障。

　　刑法第二百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所謂散布、播送、販賣、公

然陳列猥褻之資訊或物品，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之行為，係

指對含有暴力、性虐待或人獸性交等而無藝術性、醫學性或教育

性價值之猥褻資訊或物品為傳布，或對其他客觀上足以刺激或滿

足性慾，而令一般人感覺不堪呈現於眾或不能忍受而排拒之猥褻

資訊或物品，未採取適當之安全隔絕措施而傳布，使一般人得以

見聞之行為；同條第二項規定所謂意圖散布、播送、販賣而製

造、持有猥褻資訊、物品之行為，亦僅指意圖傳布含有暴力、性

虐待或人獸性交等而無藝術性、醫學性或教育性價值之猥褻資訊

或物品而製造、持有之行為，或對其他客觀上足以刺激或滿足性

慾，而令一般人感覺不堪呈現於眾或不能忍受而排拒之猥褻資訊

或物品，意圖不採取適當安全隔絕措施之傳布，使一般人得以見

聞而製造或持有該等猥褻資訊、物品之情形，至對於製造、持有

等原屬散布、播送及販賣等之預備行為，擬制為與散布、播送及

販賣等傳布性資訊或物品之構成要件行為具有相同之不法程度，

乃屬立法之形成自由；同條第三項規定針對猥褻之文字、圖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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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或影像之附著物及物品，不問屬於犯人與否，一概沒收，亦

僅限於違反前二項規定之猥褻資訊附著物及物品。依本解釋意

旨，上開規定對性言論之表現與性資訊之流通，並未為過度之封

鎖與歧視，對人民言論及出版自由之限制尚屬合理，與憲法第二

十三條之比例原則要無不符，並未違背憲法第十一條保障人民言

論及出版自由之本旨。

　　刑法第二百三十五條規定所稱猥褻之資訊、物品，其中「猥

褻」雖屬評價性之不確定法律概念，然所謂猥褻，指客觀上足以

刺激或滿足性慾，其內容可與性器官、性行為及性文化之描繪與

論述聯結，且須以引起普通一般人羞恥或厭惡感而侵害性的道德

感情，有礙於社會風化者為限（本院釋字第四０七號解釋參

照），其意義並非一般人難以理解，且為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

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與法律明確性原則尚無違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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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書 　　憲法第十一條保障人民之言論及出版自由，旨在確保意見之

自由流通，使人民有取得充分資訊及實現自我之機會。性言論之

表現與性資訊之流通，不問是否出於營利之目的，亦應受上開憲

法對言論及出版自由之保障。惟憲法對言論及出版自由之保障並

非絕對，應依其性質而有不同之保護範疇及限制之準則，國家於

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意旨之範圍內，得以法律明確規定對之

予以適當之限制。

　　男女共營社會生活，其關於性言論、性資訊及性文化等之表

現方式，有其歷史背景與文化差異，乃先於憲法與法律而存在，

並逐漸形塑為社會多數人普遍認同之性觀念及行為模式，而客觀

成為風化者。社會風化之概念，常隨社會發展、風俗變異而有所

不同。然其本質上既為各個社會多數人普遍認同之性觀念及行為

模式，自應由民意機關以多數判斷特定社會風化是否尚屬社會共

通價值而為社會秩序之一部分，始具有充分之民主正當性。為維

持男女生活中之性道德感情與社會風化，立法機關如制定法律加

以規範，則釋憲者就立法者關於社會多數共通價值所為之判斷，

原則上應予尊重。惟性言論與性資訊，因閱聽人不同之性認知而

可能產生不同之效應，舉凡不同社群之不同文化認知、不同之生

理及心理發展程度，對於不同種類及內容之性言論與性資訊，均

可能產生不同之反應。故為貫徹憲法第十一條保障人民言論及出

版自由之本旨，除為維護社會多數共通之性價值秩序所必要而得

以法律或法律授權訂定之命令加以限制者外，仍應對少數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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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依其性道德感情與對社會風化之認知而形諸為性言論表現或

性資訊流通者，予以保障。

　　有關性之描述或出版品，屬於性言論或性資訊，如客觀上足

以刺激或滿足性慾，並引起普通一般人羞恥或厭惡感而侵害性的

道德感情，有礙於社會風化者，謂之猥褻之言論或出版品。猥褻

之言論或出版品與藝術性、醫學性、教育性等之言論或出版品之

區別，應就各該言論或出版品整體之特性及其目的而為觀察，並

依當時之社會一般觀念定之，本院釋字第四０七號解釋足資參

照。

　　刑法第二百三十五條規定：「散布、播送或販賣猥褻之文

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

觀覽、聽聞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三萬元以

下罰金。」（第一項）「意圖散布、播送、販賣而製造、持有前

項文字、圖畫、聲音、影像及其附著物或其他物品者，亦同。」

（第二項）「前二項之文字、圖畫、聲音或影像之附著物及物

品，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第三項）是性資訊或物品

之閱聽，在客觀上足以引起普通一般人羞恥或厭惡感而侵害性的

道德感情，有礙於社會風化者，對於平等和諧之社會性價值秩序

顯有危害。侵害此等社會共同價值秩序之行為，即違反憲法上所

保障之社會秩序，立法者制定法律加以管制，其管制目的核屬正

當（United States Code, Title 18, Part Ⅰ, Chapter 71, Section 

1460、 日本刑法第一七五條可資參照）。又因其破壞社會性價

值秩序，有其倫理可非難性，故以刑罰宣示憲法維護平等和諧之

性價值秩序，以實現憲法維持社會秩序之目的，其手段亦屬合

理。另基於對少數性文化族群依其性道德感情與對性風化認知而

形諸為性言論表現或性資訊流通者之保障，故以刑罰處罰之範

圍，應以維護社會多數共通之性價值秩序所必要者為限。是前開

規定第一項所謂散布、播送、販賣、公然陳列猥褻之資訊、物

品，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行為，係指對含有暴力、性虐待或

人獸性交等而無藝術性、醫學性或教育性價值之猥褻資訊、物品

為傳布，或對其他足以刺激或滿足性慾，而令一般人感覺不堪呈

現於眾或不能忍受而排拒之猥褻資訊、物品，未採取適當之安全

隔絕措施（例如附加封套、警告標示或限於依法令特定之場所

等）而為傳布，使一般人得以見聞之行為；同條第二項規定所謂

意圖散布、播送、販賣而製造、持有猥褻資訊、物品之行為，亦

僅指意圖傳布含有暴力、性虐待或人獸性交等而無藝術性、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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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或教育性價值之猥褻資訊或物品而製造、持有之行為，或對其

他客觀上足以刺激或滿足性慾，而令一般人感覺不堪呈現於眾或

不能忍受而排拒之猥褻資訊、物品，意圖不採取適當安全隔絕措

施之傳布，使一般人得以見聞，而製造或持有該等猥褻資訊、物

品之情形，至於對於製造與持有等原屬散布、播送及販賣等之預

備行為，擬制為與散布、播送及販賣等傳布性資訊或物品之構成

要件行為具有相同之不法程度，乃屬立法之形成自由；同條第三

項規定針對猥褻之文字、圖畫、聲音或影像之附著物及物品，不

問屬於犯人與否，一概沒收，亦僅限於違反前二項規定之猥褻資

訊附著物及物品。依本解釋意旨，上開規定對性言論之表現與性

資訊之自由流通，並未為過度之封鎖與歧視，對人民言論及出版

自由之限制尚屬合理，與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要無不符，

並未違背憲法第十一條保障人民言論及出版自由之本旨。至性言

論之表現與性資訊之流通，是否有害社會多數人普遍認同之性觀

念或性道德感情，常隨社會發展、風俗變異而有所不同。法官於

審判時，應依本解釋意旨，衡酌具體案情，判斷個別案件是否已

達猥褻而應予處罰之程度；又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十

七條及第二十八條之規定，為刑法第二百三十五條之特別法，其

適用不受本解釋之影響，均併予指明。

　　立法者為求規範之普遍適用而使用不確定法律概念者，觀諸

立法目的與法規範體系整體關聯，若其意義非難以理解，且所涵

攝之個案事實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

確認，即與法律明確性原則不相違背，迭經本院釋字第四三二

號、第五二一號、第五九四號及第六０二號解釋闡釋在案。刑法

第二百三十五條規定所稱猥褻之資訊、物品，其中「猥褻」雖屬

評價性之不確定法律概念，然所謂猥褻，指客觀上足以刺激或滿

足性慾，其內容可與性器官、性行為及性文化之描繪與論述聯

結，且須以引起普通一般人羞恥或厭惡感而侵害性的道德感情，

有礙於社會風化者為限（本院釋字第四０七號解釋參照），其意

義並非一般人難以理解，且為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

審查加以確認，與法律明確性原則尚無違背。

　　末查聲請人賴００指摘臺灣高等法院九十四年度上易字第一

五六七號刑事確定終局判決，對於本院釋字第四０七號解釋之適

用，侵害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人格發展自由之部分，依現行法

制，尚不得為違憲審查之客體，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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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不合，依同條第三項規定，應不予受理，

併此敘明。

大法官會議主席　大法官　翁岳生

　　　　　　　　大法官　林永謀　王和雄　謝在全　賴英照

　　　　　　　　　　　　余雪明　曾有田　廖義男　徐璧湖

　　　　　　　　　　　　彭鳳至　林子儀　許宗力　許玉秀

意見書、抄本
等文件

617抄本(含解釋文、理由書、林大法官子儀提出之部
分不同意見書及許大法官玉秀提出之不同意見書、聲
請書及其附件)_OCR

許大法官玉秀提出之不同意見書

林大法官子儀提出之部分不同意見書

聲請書/ 確定終
局裁判

謝○雄聲請書

賴○哲聲請書

相關法令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7條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8條

憲法第11條(36.01.01)

憲法第23條(36.01.01)

司法院釋字第407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432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521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594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602號解釋

刑法第235條(95.05.17)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1項第2款、第3項
(82.02.03)

相關文件 事實摘要(大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

(一 ) 聲請人謝０雄係南投市某書店之經營者，於該書局販售「性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44674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44675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44676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44661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44662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001&no=11&ldate=194701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001&no=23&ldate=19470101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redirect.aspx?type=1&no=407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redirect.aspx?type=1&no=432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redirect.aspx?type=1&no=521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redirect.aspx?type=1&no=594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redirect.aspx?type=1&no=602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01424&ldate=20060517&lser=0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00849&ldate=19930203&lser=001


愛女娃」等書十冊，於九十三年間為警察查獲，案經臺灣高等法

院臺中分院九十四年度上易字第一三四號刑事判決判處拘役確

定。聲請人以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刑法第二百三十五條，有侵

害憲法第十一條保障言論及出版自由，聲請解釋。

(二 ) 聲請人賴０哲係臺北市某書店之負責人，店內販售書籍物品

以同志文化與性別研究為主，並販售「蘭桂坊」與「雄風」等雜

誌，嗣於九十二年間自香港書商進口該等雜誌，經關稅局查驗認

定為妨害風化之雜誌而依法查扣，移送法辦。案經臺灣高等法院

於九十四年度上易字第一五六七號刑事判決判處拘役確定。聲請

人認確定判決適用刑法第二百三十五條規定及大法官釋字第四０

七號解釋，有牴觸憲法第十一條及第二十二條之疑義，聲請解

釋。


